
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84号

当事人：肖芬（大英县蓬莱镇龙氏家宴）            

餐饮服务许可证编号：川餐证字2016510923000101

违法事实：  

2018年6月4日，我局接举报，龙氏家宴有人在进行保健食品会议营销。通过执法人员初步调查，秦代军2018年5月24日至6月4日连续12天在位于大英县蓬莱镇花园干道209、211、213、215号的大英县蓬莱镇龙氏家宴以会议营销的形式销售“苗禾”苗王五步蝮蛇三通酒。大英县蓬莱镇龙氏家宴持有的《餐饮服务许可证》负责人是肖芬，秦代军无地址大英县蓬莱镇花园干道209、211、213、215号的食品经营许可。肖芬将大英县龙氏家宴二楼租给秦代军，未及时检查、未及时报告我局相关情况。 

2018年6月7日，执法人员对肖芬出租柜台未履行检查、报告义务行为报经局领导，批准于2018年6月7日立案调查。并于当日向当事人送达了立案通知书。
现查明，位于大英县蓬莱镇花园干道209、211、213、215号的大英县蓬莱镇龙氏家宴经营者是肖芬，其持有的《餐饮服务许可证》编号：川餐证字2016510923000101，经营类别：中型餐馆（不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产品），办理时间：2016年4月23日，有效期至2018年9月30日。2018年5月24日至6月4日连续12天秦代军在位于大英县蓬莱镇花园干道209、211、213、215号的大英县蓬莱镇龙氏家宴以会议营销的形式销售“苗禾”苗王五步蝮蛇三通酒。其中2018年5月28日，秦代军销售给周学琼、潘四奉和常正秀等6人的“苗禾”苗王五步蝮蛇三通酒 6瓶被我局确认。在秦代军进行会议营销期间，肖芬未按照法律规定审查其食品经营许可证，未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未定期对其经营环境和条件进行检查，发现其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行为的，未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我局。

在调查过程中，肖芬和秦代军均表示双方有亲戚关系，肖芬将场地免费租给秦代军使用。故本案无违法所得。

    2018年9月11日，我局已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听证告知书》（大食药监食听告〔2018〕10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提出陈述、声辩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接受文书后3日内未提出陈述、声辩和听证。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一、《现场检查笔录》1份、肖芬《询问笔录》1份，秦代军《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周学琼、潘四奉和常正秀等5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陈丽群老年证复印件1份，周学琼、潘四奉和常正秀等5人购买记录表各1份，周学琼、潘四奉和常正秀等6人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各1份。证明肖芬出租柜台未履行检查、报告义务的违法事实。

证据二、大英县蓬莱镇龙氏家宴《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肖芬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肖芬的主体资格。

以上证明均由证人等签名确认，并能相互印证，我局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我局认为当事人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构成出租柜台未履行检查、报告义务的违法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处罚。结合本案事实。根据《四川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七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八）项规定综合裁量。局案审委员会集体合议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15000元（壹万伍仟圆整）。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遂宁银行大英支行（地址：大英县卓筒大道218号。账户：大英县财政局，账号：5002001300038）。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政府或者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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